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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景忠、金明明出席公司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公司其

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

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

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人员的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营业

执照等）是真实、完整的，该等文件、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的，并

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公司于2021年 4月14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 

发布了《股东周年大会通告》，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 以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 www.sse.com.cn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会议时间、地点、内容和议程予以公告、通知。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http://www.cninfo.com.cn%EF%BC%89%E4%B8%8A%E5%8F%91%E5%B8%83%E4%BA%86%E3%80%8A%E5%85%B3%E4%BA%8E%E5%8F%AC%E5%BC%802020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在中国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 959 号福

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司公

告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网络投票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其中，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间。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公司

公告一致。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统计资

料及相关验证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提供的统计数据，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3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为 1,488,004,9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323%，其中 A 股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1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332,926,704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1066%；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名，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55,078,2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257%。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除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

份；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

定。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及 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均符合有关规

定的前提下，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提出新提案的股东资格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未提出新提案。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通知

中列明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公司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结

果，经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

议案均获得通过，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的经审核综合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的议

案》；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业绩的议案》；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环境、社会与管治报告的议案》；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6 座日熔化量 1200 吨光伏组件玻璃项目的

议案》； 
1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1 年度综合授

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事项的议案》； 
15、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5.01 阮洪良 
根据表决结果，阮洪良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2 姜瑾华 
根据表决结果，姜瑾华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3 魏叶忠 
根据表决结果，魏叶忠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4 沈其甫 
根据表决结果，沈其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16.01 徐攀 
根据表决结果，徐攀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02 华富兰 
根据表决结果，华富兰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03 吴幼娟 
根据表决结果，吴幼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7.01 郑文荣 
根据表决结果，郑文荣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7.02 祝全明 
根据表决结果，祝全明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7.03 沈福泉 
根据表决结果，沈福泉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议案 7-10、12-17 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议案 13 涉

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阮洪良先生、姜瑾华女士、阮泽云女士、赵晓非先生回避

了表决；议案 14 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议案 15-17 为逐项表决议案，各议案项下的子议案均

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六、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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